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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徵软案看美国反垄断政茉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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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探讨美国司法部和19个州联合起诉微软公司的垄断案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反垄断政策

的理论根据和美国反垄断政策的历史演变，以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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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兼并浪潮与分割微软：美国反垄断悖论？

新千年伊始，如果让我们回顾上世纪末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可能不会不想到亚洲金融危

机，美国新经济和席卷全球的企业兼并风潮等重大事件。 以这次被人们称为 20 世纪第五次兼

并浪潮为例，1990 年·全球企业兼并总额还只有4 500亿美元，到了 1998 年已达到25 000亿美

元，1999 年更是达到33 000亿美元。 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都是历史上前所末有的。 尤其在

美国，一些在过去不敢想像的巨型跨国公司兼并事件此起彼伏。 飞机制造业波音与麦道的合

并组成世界最大航空生产企业；能源产业埃克森公司购并美孚公司组成世界最大石油集团；金

业美国国民银行与美州银行合并组成新美州银行，成为美国最大商业银行；汽车制造业美国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与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合并组成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世界

上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公司美国在线公司与世界最大的传媒公司时代华纳公司合并组成融媒

体、娱乐和通讯为一体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等等。 然而，当兼并浪潮正在为美国造就

一批世界最大最强的巨型垄断企业的同时，美国却又爆出另一则重大新闻：世界最大的计算机

软件企业美国微软公司因反垄断诉讼正面临被分割的危险。

“微软垄断案
“

始于 1997 年年底。 当时，美国司法部通过调查认为：1．微软公司对PC机

操作系统市场实行垄断；2．与一些经营相关产品的企业包括计算机制造商和因特网服务供应

商订立反竞争合同，并采取其他行动保持和加强其垄断地位；3．试图垄断因特网浏览器市场，

但没有成功；4．将因特网浏览器与视窗系统软件捆绑销售，因而违反了反垄断法。 随后，美国

司法部与微软公司就此进行了为时半年的谈判，直到 1998 年 5 月 16 日谈判破裂。 两天后，美

国司法部和 19 个州政府即以企图垄断的罪名将微软公司告上法庭，从而引发了举世瞩目的世

纪官司。

收稿日期：2000-06-16

作者简介：夏大慰(1953-）．男，浙江绍兴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15 •



经过调查，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杰克逊法官在1999年11 月5 H公布了长达207页的裁决

书，初步认定微软公司实施垄断。 法官认为，微软在全球PC机操作系统市场上占有主导、持

久、不断增长的份额，其行为构成了垄断。 微软公司利用庞大的市场力量和巨额利润，对任何

与微软公司核心产品竞争的公司造成伤害，同时阻碍了创新。 微软公司的行为损害了消费者。

报告列举了微软公司对网景、IBM、康柏和英特尔等竞争对手实行垄断的事实， 并引用了微软

公司自己 一份报告来佐证。 这份报告显示，微软公司本应将视窗98定价为49美元，但公司凭

借其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将产品定价为 89美元，以赚取垄断超额利润。 此后，杰克逊法官请

芝加哥联邦上诉法院波斯纳法官以私人名义对此案进行庭外调解。 双方在4个月的调解期间

拟定了近20个草案进行讨论，最后未能达成一致，波斯纳宣布调解失败。

必须指出的是，法官对微软
“

实施垄断＂的事实认定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争论，不少学者的

看法是微软的行为并不构成垄断，认为美国的反垄断立法不适用于
“

网络经济”

时代。 例如一

些学者指出，法官认为微软公司在使用Intel兼容PC机操作系统市场上有垄断力量，但问题

是虽然视窗98升级软件定价为 89美元而不是49美元，事实上与其他公司产品相比，微软操

作系统价格并不高，如果它具有市场垄断地位，它为什么不提高价格呢？垄断厂商在产品需求

的价格弹性小于1处生产，在这种市场结构中，索取垄断高价是理性选择，可微软并没有这样

做。 又比如，法官在
”

事实认定“中，把市场界定为 Intel兼容的PC机操作系统市场，认为微软

在这一市场上占有极高并且稳定的市场份额形成垄断。 在产业组织学和反垄断立法中，对相

关
“

市场”或
“

产品”的定义相当含糊和灵活。 与
“

细分的“产品相对应的有
“

细分的“市场。 按照

法官的逻辑，能认定几乎任何产品在某一市场上构成垄断。 反垄断市场的界定应该建立在替

代因索基础上。 就微软案而言，市场应包括使用其他芯片和硬件的计算机操作系统。 还有些

学者甚至认为，在存在网络外部性时，垄断的市场结构恰恰能实现社会剩余的最大化。

尽管学术界对微软是否实行垄断存在很大分歧，但杰克逊法官仍然于2000年 6月 7日宣

布微软违反反垄断法。 如果这一判决最终成立，微软将面临 一分为二的局面。 按照目前分解

方案，微软将被分解成两个独立公司，一 个专营操作系统，一个专营应用软件，以削弱进入壁

垒。 分解后视窗公司禁止生产浏览器。10年内两家公司不许结盟，不许共享信息，微软原先

禁止计算机生产厂商改变开机显示画面，禁止他们在开机时自动启动不是微软生产的应用软

件的做法将被认作违法。 更重要的是，微软公司还必须根据计算机软硬件厂商的需要提供相

应软件的源代码。

微软是美国新经济的代表，它从一个具有创业精神的年青人的软件作坊，发展成一个软件

帝国，对美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但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却成了违反美国经济宪法的罪

人。 其企业市值由当初近 6 000亿美金（超过当时整个中国股市市值）下跌到3 000多亿美金，

跌幅高达40%—50%。 不管终审判决结果如何，对微软来说损失都是巨大的，有人估计微软

公司的法律支出高达 60 亿美元，而且对它而言最大的损失是连续不断的反垄断审查，使它无

法在近年的通讯业和网络业中有大的收购行动而错失扩张良机。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一方面

在通过大型企业兼并不断做大做强，制造新的垄断，另 一方面却又要分解微软，美国的反垄断

政策究竟怎么了？真像一些舆论所说的美国司法部在制造悖论吗？

二、兼容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反垄断政策的基本着眼点

很长时间以来，竞争一直被看作是对千资本主义体制中各种经济问题能给出最优解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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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形式。 特别是在以自由企业体制、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像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竞

争主义一直是作为效率主义的同义词，被当作是促进经济进步的最大动因，竞争活力也被作为

信条而成为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而保护与促进竞争的政策就成了这些国家政策

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

竞争机制的思想，产生于西方自由放任的哲学。 这种哲学认为，只有每个人对各自利益的

自由追求，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这里所谓的经济上的自由，主要包括生产者参加交易方

面具有均等机会的权利，消费者具有多数的替代的供给源的权利，以及国民具有不受特定利益

集团支配的政府这样一种所谓国民的权利。 这种思想的着眼点，主要在于认为经济力的过分

集中和政府权力的不断扩大，会带来官僚化、低效率乃至腐败等弊病，从而不仅损害经济上的

民主主义，进而损害他们所谓的政治上的民主主义。

最初从体系上对竞争机制进行阐述的是亚当·斯密。 他在《国富论》一 书中，论述了竞争

机制是如何使每个追求私利的人都无意识地参加到促进社会全体利益的发展中去，通过看不

见的手的作用，创造出一个最优的经济社会。 由于竞争机制的作用，资源会自动地从资源分配

过剩、价格下跌的产业向资源分配不足、价格上涨的产业转移；同时又不断从经营不善、效率低

下的生产者向效率更高的生产者转移，这样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资源在产业中的最优配置和

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因此很长时间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不应过多地干预经济活

动，政府的作用及政策的制订，应着眼于如何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以保证竞争机制的正常

运行。 在他们看来，不受限制的竞争将产生最经济的资源配置，最低的价格和最高的质量，最

大的物质和技术进步。 因此，没有比竞争机制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了。

当然，也不是任何产业都适用千竞争的，比如电力、煤气、自来水、铁道、邮电通讯等一些公

用事业产业，由于这些产业在生产、配送方面显著的规模经济、网络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巨大

的沉淀成本等原因，在某一区域范围往往是独家企业经营在经济上才是合理的，这些产业通常

称为自然垄断产业。 由于垄断经营，消费者可能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忍受价格高、质量差的服

务，要么过没有电、没有煤气的日子。 为此，战后不少国家对自然垄断产业采取了国有化形式。

国有化尽管从表面上控制了价格，但服务差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而且由于国有企业机构膀

肿，效率低下，都普遍发生了大量赤字。 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中心的

技术革命的兴起以及由此导致的经营管理业务中系统技术的普遍运用，一些产业传统的自然

垄断属性不断淡化，民营化和引进竞争机制成了发达国家公用事业产业改革的基本潮流。 据

介绍，德国在能源、邮电、电力等方面的改革使行业经营成本下降 41%，英国下降了 53%，美国

信息业引进竞争机制，为300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但是，在竞争性产业中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竞争的结果，必然使资源不断流向效率更高的

企业，导致了生产的集中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大规模生产能为企业带来规模经济性，使这些

企业产品成本不断下降，市场上占有率不断提高。 这样，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竞争的结果使

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因素不断增强，而垄断的形成会扼杀竞争，使经济丧失活力。 因此，如何维

护竞争机制的作用，以确保经济的活力；同时又能充分发挥大规模经营的优势，即如何在竞争

活力和规模经济中寻求均衡，就成了反垄断政策的中心课题。

三、从结构规制到效率优先：美国反垄断政策取向

美国反垄断政策的实施基准，从 1890年《谢尔曼法》制定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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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环境的变化。 经济环境变化导致政治、经济理念的变化．

从而影响了美国反垄断政策取向。 同时，与这种经济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作为美国反垄断政策的经济理论基础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贝恩为代表的哈佛学派的理论观点作为正统派的产业组织理论而

被长期接受。 哈佛学派的理论分析认为越是企业数量少、市场集中度高的产业，就越是容易发

生少数企业之间通过相互勾结、操纵市场来限制竞争的行为，从而削弱了市场的竞争性，其结

果往往是产生超额利润，破坏资源有效配置。 他们将市场中企业数量的多少作为改善效率的

判断标准，认为随着企业数的增加，完全竞争状态的接近基本上就能实现较为理想的资源配置

效率。 如果具有市场支配力僵的企业增加的话，整体经济就会受到垄断的侵害。 所以主张必

须通过强化反垄断政策，通过对这些企业的分割、禁止兼并等行为，来恢复和维护竞争的市场

秩序。 由于他们将控制市场中企业数量的多寡即市场结构规制作为分析重点，因此，被人们称

为
“

结构主义者
”

。 哈佛学派这种结构主义主张对战后美国反垄断政策的开展和强化产生了重

大影响。

在结构主义占主流地位的 1970 年前后， 一批大型反垄断案件相继在美国提出诉讼，其中

包括 1969 年由美国司法部提出诉讼的 IBM 公司案、1972 年的施乐复印机公司案、 1972 年凯

洛特公司等 4 家早餐用谷物公司案、1973 年的埃克森公司等 8 家石油公司案以及 1974 年的

AT&.T公司案等等。

但是，这种结构主义的反垄断政策主张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美国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

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80 年代初开始，曾经是世界最大最强的美国传统

的一批优势产业受到日本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巨大冲击，其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而实施世界最

严厉的反垄断政策则被认作是削弱美国产业竞争力的要因之一。 另一方面大型反垄断事件带来

了巨额的诉讼费用和大量时间消耗，如IBM公司案前后诉讼长达 13 年，案件产生了6千6百万

页的文件并花费了纳税人和IBM公司数 10 亿美元。 这使人们对这种过于严厉的反垄断政策的

实施所花费的大量社会成本究竟能否带来更大的实际效果产生了疑问，而放松政策规制反而更

能起到促进竞争的效果的观点却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与此同时，芝加哥学派在理论上对结

构主义的哈佛学派学说展开的有力的批判，也为美国反垄断政策转换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以斯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是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他们

坚信唯有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才是提高产业活动的效率、保证消费者福利最

大化的基本条件。 他们对政府在众多领域的市场干预政策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应尽可

能减少政府对产业活动的介入，以扩大企业和私人自由的经济活动范围。 他们认为现实经济

生活中并不存在在哈佛学派看来是那样严重的垄断问题，生产日益集中在大企业手中有利千

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大公司的高利润完全可能是经营活动的高效率的结果而与市

场垄断势 力无关，因为不是建立在高效率经营基础上的高利润水平，都会招致其他企业的大量

进入而使利润率降至平均水平，因此主张放松反垄断法的实施。

芝加哥学派反对哈佛学派所主张的对长期存在的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采取分割政策和实行

严格的兼并控制的做法。 他们认为，大企业的形成和生产的集中是通过企业内部或外部增长

来实现的。 企业内部增长无非表明这些企业具有超越竞争对手的生产效率，如果对这种通过

内部增长形成的大企业进行分割，就等于破坏了效率增长的源泉。 同样，兼并是企业实现外部

增长的基本途径，兼并的结果会使社会资源从经营不善、效率低下的企业向具有生存能力、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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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高的企业转移，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只要不存在人为的市场进入规制，潜在的竞争压

力会迫使兼并后的大企业仍然置于竞争压力之中，所以除了一些个别情况（如高度寡占市场中

的横向兼并）以外，政府没有必要对企业兼并采取严格规制政策。 芝加哥学派主张，反垄断政

策的重点应对企业的市场行为进行干预，其中主要是对卡特尔等企业间价格协调行为和分配

市场的协调行为实行禁止和控制，因为唯有这些市场行为限制了产出，而未能提高生产效率，

从而损害了消费者福利。

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基本采用了
“

自由放任
＂

的芝加哥学派的主张，并任命信奉自

由主义的贝格斯特(Bax..c;ter)和米勒(Miller)分别担任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局长和联邦贸易委员

会主席，以后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又被任命为联邦法院的法官，芝加哥学派成了美国反

垄断政策的主流，并直接推动了美国反垄断政策的重大转变。 20 世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提出

诉讼的IBM公司案、施乐公司案、凯洛特等谷物公司案、埃克森等石油精炼公司案等都经历了长

达十年甚至十 几年的诉讼而分别在里根政府执政后的 1981、1982年以司法部的撤诉而告终结。

克林顿政府采取了比里根政府更为现实的政策。 1992年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

发布《横向兼并指南》，明确放宽了对大多数兼并活动的限制，该指南1997年修正更明确地规

定了企业兼并的效率，并进一步放松了反垄断政策。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明确表示，现在无论

是大规模还是大企业本身，都不宜被视为坏东西了。 巨额兼并越来越得到政府管理部门的认

可，并以为兼并已增强了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能力，成为美国新经济的重要源泉之
一。 毫无疑问，面对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美国联邦政府已将美国国内的兼并放在国际环境中

考察，不仅放松了控制兼并的执法力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鼓励企业兼并。 这是 20 世

纪 90年代以来兼并浪潮兴起的重要原因。

四、微软案告诉我们什么一一兼论中国反垄断政策

需要提出的是，这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大型企业兼并的开禁，首先是因为美国反垄断政

策的取向从原先着眼千国内市场转向着眼于国际市场，着眼于提高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

霸主地位所致。 因为从世界范围看，大多数传统产业生产能力过剩，合并后可调整生产能力，

分摊日益上升的巨额科研成本和销售费用。 美国企业界人士公开宣称，在你的竞争对手发展

得越来越大时，你几乎不得不发展得越来越大，这就是连续不断你追我赶的竞争。 另 一方面，

也是因为高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所致。 由于信息技术包括网络技术的发展和

运用，使得公司规模的扩大不再是管理的障碍，网络技术的运用使企业的管理层次日益扁平

化，即管理层次可以更少而幅度可以更大，因此公司规模的一再扩大不仅不会出现过去教科书

上认为的会出现效率低下的现象，反而还会提高公司的效率。

但是，不论国际环境和科技发展如何变化，不论美国反垄断政策如何放松，作为一 个以竞

争机制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反垄断规制，尤其是不能容忍巨头

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力来限制竞争和扼杀创新，微软案的发生就证明了这一点。 正如美国司法

部副部长针对微软公司在操作系统上捆绑浏览器一事所言：“法律不会阻止你垄断，但是，如果

你滥用垄断权力，法律就会予以坚决制止。”也就是说美国现行的反垄断政策反对 的不再是一

般意义上的垄断企业，而是凭借这种垄断优势对于竞争机制的排斥和扼杀；它限制的并非是大

企业通过先进的技术、卓越的经营等正当商业行为而获得的市场支配地位和超额利润，而是

借助反竞争行为对千该地位的维持和滥用。 再进一步而言，国家利益、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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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反垄断政策的根本目的。 与其他产业美国面临着世界其他国家剧烈的竞争争夺不同，美国

信息产业技术水平世界第一，可预见的未来年代里还很难有国家能与之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

确保竞争机制发挥作用，就成了确保美国高科技产业技术进步的关键。 在汽车、医药、航空、金

融、保险等产业容忍甚至支持巨型企业兼并，是为了提升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制裁

微软，也 同样是着眼于美国的整体利益，是为了提升美国信息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提升美国

在全球的竞争优势。 显然，这两者并不矛盾，都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如果对美国不利，美国

政府是不会对微软诉诸法律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和竞争机制在配置社会资湃中正在开

始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但如同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竞争机制在调动了市场主体的积极

性、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的同时，也伴生出不少垄断现象和限制竞争行为。 如近年来频频发

生的一些生产企业相互勾结，通过行业自律价、最低限价、分割销售区域等形式共同操纵市场、

生产和销售企业联手排除竞争对手等。 特别是因为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体制转轨阶段，政企

不分，行业垄断、地区封锁等行政性限制竞争的现象尤为突出，而我国目前由于没有反垄断法，

还难以对这些经济垄断和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进行有效防范和规制。 因此，我们应当吸收和

借鉴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政策实施的经验和教训，及时地制订适合我国

国情的反垄断政策法规体系，这不仅是我国建立充满竞争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必

需，同时也有利千我国在进入世贸组织后能有效地与国际惯例接轨，从而维护我国在对外经济

和贸易往来中的正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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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s the analysis from here to the rational and the evolution of antitrust policies. Some im

plications for China's set-up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re also explored. 

Key words: US. versus microsoft; monopoly; anti-monoplizatio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 20 •




